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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逻辑多元论

——基于逻辑中的隐式立场与显式立场

陈龙

摘 要：逻辑多元论是一种关于逻辑的哲学主张，宣称存在多种不同的真实且正确的

逻辑后承关系。与经典逻辑并存的多种非经典逻辑体系的存在，似乎为逻辑多元论提

供了有力佐证，比尔与雷斯塔尔的版本是当前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对逻辑多元论的主

要批评源自意义变化论题和逻辑的规范性。然而，受范本特姆关于逻辑中隐式和显式

立场方法论区分的启发，本文提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反驳逻辑多元论的新视角，并试图论

证逻辑多元论的理据只是看似成立的。只要能够通过适当翻译将其纳入经典逻辑的扩

展体系，那些竞争性的非经典逻辑后承关系便会消解，而这会大大削弱逻辑多元论的可

信度。我们通过考察三种主要的非经典逻辑（直觉主义逻辑、三值逻辑与亚相容逻辑）

来具体呈现这一理论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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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逻辑多元论（logical pluralism）是一种关于逻辑的哲学主张，宣称存在多种
不同的真实且正确的逻辑，与之相对的主要有断言只存在唯一一种正确逻辑的逻

辑一元论1（logical monism）以及不存在任何正确逻辑的逻辑虚无主义（logical
nihilism）。由于逻辑通常被认为是刻画有效论证和推理的理论，多元论者断言存
在多种不同但同样正确的有效推理概念。这一想法看上去似乎十分合理，因为它

几乎是对当代逻辑学发展中最为明显的事实陈述：我们有由命题逻辑和一阶谓词

逻辑构成的经典逻辑及其扩展系统，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动态逻

辑等，以及经典逻辑的变异（deviant）系统，如相干逻辑、直觉主义逻辑，亚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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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关逻辑多元论及其对立观点的综述可参见最新的 [8, 30]，一元论的主要代表有 [22, 27, 29]。有趣的是，不

同的一元论者对到底何种逻辑才是唯一正确的逻辑看法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存在多元的一元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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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多值逻辑等等。这些逻辑系统大都是严密的理论系统，有严格的语义和句

法理论，很多具有很好的如可靠性和完全性等元逻辑性质，并且在若干领域（比

如电路设计与计算机程序验证）都有成功的应用。看上去，它们都是正确且不同

的逻辑，甚至是在有些方面相互冲突的逻辑。2然而，在何种意义上这些扩展和变

异的非经典逻辑能和经典逻辑一样被称为“逻辑”？如果不把逻辑仅仅看作是一

个有助于推理实践和领域应用的形式工具的话3，我们或许还应该追问：何以这些

系统都被称之为逻辑？也即是说，除了现存逻辑系统的多样性，多元论者还应该

给出一个关于这种多元性的统一说明，既能界定逻辑与非逻辑的学科领域，也能

囊括足够多的多元系统。一种最新的较流行的解释是，多元的逻辑系统都定义了

一种合理的满足某些最低限度约束条件之下的逻辑后承概念。然而详细审视之后

不难看出这种解释本身也面临着来自逻辑规范性和意义变化论题等多方面的挑战

和诘难。本文试图对最新的逻辑多元论版本提出一个不同于上述两种传统思路下

的新的驳斥，整体纲要如下：第二节简要阐明逻辑多元论这一立场的理论动机和

不同形式，第三节论述反对逻辑多元论的主流论证，并引入一个新的逻辑视角来

提出驳斥多元论的理由，第四节从这种新视角出发以几种常见的非经典逻辑为例

来阐明新视角的理论威力。

2 不同形式的逻辑多元论

逻辑多元论最早也最明确的动机在卡尔纳普（R. Carnap）的著作《语言的逻
辑句法》（[9]）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为了弥合和消除数学基础争论中的各种哲学
流派之间的分歧，尤其是逻辑主义者和构造主义者，卡尔纳普提出了著名的“宽

容原则”（Principle of Tolerance）:

逻辑领域不存在道德准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构建他自己的逻辑

体系——即构建自己的语言形式。唯一的要求是：如果他想探讨这个逻

辑系统，他就必须清晰阐明其方法准则，以句法规则取代哲学论证。

（[9]，第 52页）

实际上，卡尔纳普通过这一原则想要消解的并不仅仅只是逻辑分歧。在他看

来，很多哲学争论实际上只是单纯的语词之争，并不存在实质的理论分歧，因而

也就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问题，充其量只是何种语言框架更好用更有效的实践性问

题。由于卡尔纳普认为逻辑（以及数学）只不过是语言的逻辑句法，对语言框架

的宽容自然而然就会导向对不同逻辑系统的宽容以及相应的多元立场。4逻辑多元

2最显著的有比如对排中律和爆炸原则（Principle of Explosion）是否有效的争论，详见后文。
3从工具论的角度来看待不同的逻辑系统很容易会导致某种相对主义：工具只有好坏程度之别，而无正确与否

的问题。有关相对主义与多元论观点之别的论证，参见 [10]。
4有关卡尔纳普宽容原则及其限度问题的最新的讨论可参见 [19]。



134 逻辑学研究 第 19卷第 1期 2026年

论的另外一个萌芽可见于塔尔斯基（A. Tarski）对逻辑后承的经典语义学定义及
其方法论反思，这一定义依赖于对所有术语进行逻辑与非逻辑的先验分类。在文

章结尾处，塔尔斯基以其一贯对待哲学问题的谨慎态度总结道：

我们整个理论建构的基础，在于将所讨论语言的所有术语划分为逻

辑术语与非逻辑术语。这种划分绝非任意……然而，就我目前所知，并

不存在客观依据能让我们在这两类术语之间划出明确界限。似乎有可能

将某些通常被逻辑学家视为非逻辑的术语纳入逻辑术语范畴，而不会导

致与日常用法严重冲突的后果。极端情况下，我们甚至可将该语言的所

有术语都视为逻辑术语。 （[36]，第 213页）

塔尔斯基清醒意识到的这一划界问题（即逻辑常项的刻画问题）时至今日依

旧是逻辑哲学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时也催生了后来对经典逻辑系统的多元扩展，

从而也为多元论提供了间接的思想资源。哈克（S. Haack）大致是首位在当前意义
上使用“逻辑多元论”这一术语的学者，并将其与关于逻辑系统的其他多种观点

建立联系。通过借鉴科学建模的相关理念，哈克对逻辑多元论进行了试探性的辩

护。（[14, 15]）目前关于逻辑多元论最成熟的版本源自比尔与雷斯塔尔（J. C. Beall
and Greg Restall,后面简称 BR）本世纪初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2–4, 28]）不同
于卡尔纳普或塔尔斯基，BR 的多元论论证不依赖于对语言框架或逻辑常项的选
择，而是直接针对“逻辑后承”这一核心概念，这一有趣且有影响力的逻辑多元

论观点引发了来自多方面的回应，既有反对者也有支持者。可以说，近期绝大多

数关于逻辑多元论的文献都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一特定理论框架相关，本文也主要

基于 BR的多元论版本进行论证。BR首先对逻辑多元论中的“逻辑”给出了精确
的界定，他们认为虽然形式语言在构建逻辑系统中很重要，但是只有逻辑后承才

足以刻画经典的逻辑概念：5

诚然，在逻辑学的核心传统中它研究形式语言，但其首要目标在于

将这些语言视为已被解释了的工具：这类语言既可直接用于断言与否定，

亦可用来分析自然语言。无论逻辑的本质为何，它必须成为分析实际论

证中前提与结论间推理关系的重要工具。如果一门学科并不致力于此，它

就不可能是在其传统意义上的逻辑。 （[2]，第 8页）

然而，我们既有的“逻辑后承”概念本身是一种边界界定不够明晰的直观概

念。虽然它有一些核心属性，但这个概念实际上可以分化为同类型的多重不同概

念。因此，寻求单一且绝对正确的逻辑体系是徒劳的，多种逻辑体系都能满足逻

5这一目前被广为接受的看法其实和现代逻辑早期发展时的观念并不一致，在弗雷格–罗素传统下，逻辑真理，
而非逻辑后承才是逻辑学的核心内容，有关这一观念的转变研究可参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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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后承的核心属性，而关于哪种逻辑是正确的“并不存在进一步的事实”。（[28]，
第 426页）关于逻辑后承的核心属性，BR列举了如下几个（[2]，2.3–2.5节）：

(a) 必然性：在有效论证中，所有的真前提必然导致真结论。如果存在前提都为
真但结论假的情形，那么此论证并非演绎有效的。

(b) 规范性：在一种很重要的意义上，若某个论证是逻辑有效的，那么当你接受
其前提却拒绝结论时，本质上就违背了逻辑规则。换言之，我们通过有效的

论证范式来判定推理是否正确。

(c) 形式性：逻辑后承关系的成立仅仅基于前提和结论的逻辑形式，而非其实质
内容。6

除此之外，BR还接受塔尔斯基对逻辑后承的经典语义学定义，即
塔尔斯基论题（Tarski Thesis, TT）：一个论证的结论是前提集的逻辑后承，当

且仅当在每个模型中，如果前提集中所有语句都为真，则结论也为真。

TT 是现代逻辑对逻辑后承关系最为核心的刻画，也是对“保真性”（truth-
preserving）这一属性的形式表达。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 BR持有不同主张，并
据此提出了他们的逻辑多元论。它可以看作是下述两个核心主张的融合。其一是

广义塔斯基论题（[2]，第 29页）：
广义塔尔斯基论题（Generalized Tarski Thesis, GTT）：一个从 Γ到 φ的论证是

X-有效的，当且仅当在每一个 X-情形中，若前提 Γ中的所有语句为真，则结论 φ

也为真。

第二个主张是 GTT 中的“X-情形”这一表述可以通过至少两种同样可接受
（admissible）的方式得到更精确的界定，从而导致“有效”概念产生不同的外延。
比如，“X-情形”有可能是经典的塔尔斯基模型，它要求完全性和一致性7，依照这

种界定我们可以得到经典的逻辑后承关系；“X-情形”也有可能是某种一致但不
完全的构造（construction），此时我们可以得到直觉主义逻辑后承关系；“X-情形”
还有可能是不完全且不一致的情境（situation），此时我们可以得到相干（relevant）
的逻辑后承关系。这些不同的逻辑后承关系都保留了逻辑后承的核心属性，因此

应当全都看作是合法的。换言之，BR同意逻辑有效性在于所有情形下保持真值，
但并不存在关于“情形”的权威界定。塔尔斯基模型、情境型及构造或其他可能

性都是可接受且彼此独立的“情形”具体精确化方式。真正的有效性正是通过对

这些情形进行具体化界定所产生的结果。对于至少某些论证而言，这些不同的情

形界定方式会对其是否有效给出不同答案，比如，φ和 ¬φ是否逻辑蕴涵任意的
ψ。由此一个自然的推论便是：对于某些论证而言，关于其是否有效存在着不止一

6BR承认要精确刻画“形式行”（formality）这一概念确实存在不小的困难，他们给出了四种不同的含义。（[2]，
第 41页）但是在任何合理的刻画下，经典命题联结词和量词及其规律都应该是形式化的。

7也即在此情形中，所有语句都非真即假，并且不允许两个相互矛盾语句同时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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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正确答案。BR 认为这种多元论不仅为当代逻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合理的解
释”（[3]，第 476页），也能“对上世纪众多逻辑学争论中呈现的洞见与困惑交织
的复杂面貌”（[2]，第 31页）提供比现有理论更为公允的解读。8

3 反驳多元论的多重理由

在经典逻辑与变异逻辑合法性的哲学争论中有诸多反对将变异逻辑也称之为

“逻辑”的策略，虽然这些论证思路并不是直接针对 BR 的多元论，但是也可以
适用。最有名的反对策略是基于意义理论的“意义变化论题”（meaning variation
thesis）和基于规范性的坍塌论证（collapsing argument）。下文我们将简要阐明这
些哲学论证，指出其局限，并试图提出一个更为有力的从逻辑视角出发的论证。

3.1 意义变化论题

基于意义变化论题论证策略的核心要旨在于：如果关于有效性和逻辑后承概

念有多重不同的合理化方式，那么这些不同的系统之间虽然在使用着同样的词汇，

但是其实已经潜在的更换了论题，而不能认为都是在谈论同一个“逻辑”。也就是

说，这种表面的多元性是以牺牲逻辑的统一性为代价，所谓不同逻辑之间的争论

其实只是语词之争。奎因（W. O. Quine）的论述是关于此种反驳策略最具代表性
的表达，他认为如果放弃经典的矛盾律，那么：

上述对话的双方都没有弄明白他们所谈论的是什么，他们自以为谈

论的是否定、“∼”、“非”；但当他们开始承认形如“p· ∼ p”的合取式为

真，且不再认为这类语句蕴涵一切其他语句时，这个符号“∼”显然已不
能再被辨识为否定。此处清晰展现了变异逻辑学家所面临的困境：当他

试图否定该学说时，他只不过是改变了论题。 （[26]，第 81页）

如果按照通常的看法，逻辑规则和定律在某种构成性（constitutive）的意义上
规定了逻辑常项的涵义，那么我们确实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不同且都正确的逻辑系

统其实是在谈论不同的主题。然而，这会让多元论轻易的滑向相对论，不同的逻

辑后承只是相对不同的主题而有效，从而使得逻辑多元论不再是一个哲学上有趣

且有意义的立场。9 无论如何，要说明多元的逻辑系统都是在某种很重要的层面

8BR将这两种辩护思路称为“基于表象”和“基于优点”的论证。关于 BR版本多元论的其他辩护及反对意见，
可参见 [38]第三节。

9基于意义变化论题对多元论的当代讨论可参见 [12, 17, 24]。帕索就认为 BR的多元论版本也会导致意义多元
论（[21]，第 395页），关于逻辑词项的含义以及是否存在免于意义变化的逻辑多元论，这是非常棘手的哲学问题，
值得单独讨论。本文论证的重心不在此，因此只稍微提及此反对意见及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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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同一意义上“逻辑后承”概念的刻画，这个论证的负担在多元论者身上，BR
同样也应该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10

3.2 基于规范性的坍塌论证

另外一个反对一般逻辑多元论立场的核心策略在于逻辑的规范性。通常认为，

除了作为一门关于有效论证的形式理论，逻辑还对我们的推理具有规范作用：11如

果我们接受一个论证的前提，并且此论证逻辑蕴涵某个结论 C，那么我们就应当
接受结论 C。然而，如果如 BR所宣称的存在多重正确的逻辑后承关系，那么逻
辑的规范性势必会受到挑战，最终将坍塌至逻辑虚无主义。关于此论证策略的代

表性表述可见于威廉姆森（T. Williamson）对经典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的讨论：

事实上，无论是经典逻辑学家还是直觉主义逻辑学家，都将“X ⊢ A”
理解为：在假设集 X 的前提下，你便对 A做出了承诺。若非如此，他

们甚至难以承认对方所从事的是真正的推理活动；若谈论经典逻辑与直

觉主义逻辑时对“逻辑”一词的含义含糊其辞，情况便会如此。假设存

在两种截然不同但同样合理的“可推导”关系，一种是经典的，另一种

是直觉主义的，而你发现自己的信念在一种意义上蕴涵某个结论，在另

一种意义上却不蕴涵；那么你究竟是否应该接受这个结论？又或者，如

果经典的“可推导”关系仅适用于“经典信念”，而直觉主义的仅适用于

“直觉主义信念”，那么一个“经典信念”与一个“直觉主义信念”的合

取又该归属于哪一类呢？ （[37]，第 112页）

虽然威廉姆森的论证只是针对直觉主义逻辑，但是这一质疑对一般的逻辑多

元论都是成立的。基于类似的理由，斯泰（E. Stei）表明坍塌论证会对任何一种
满足下述三个条件的逻辑多元论构成强力挑战（[32]）：（1）存在多个正确的逻
辑后承关系；（2）它们之间在应用层面存在竞争；（3）逻辑后承有规范力量。显
然，多元论者需要对逻辑规范的一致性与逻辑系统之间的多元性做出令人满意的

说明，这一论证的负担在多元论者这边，BR也概不例外。

10余俊伟从对逻辑概念不同层次的角度出发也对 BR版本的多元论价值提出了质疑，并论证第一层次的一元/多
元之争也许永远不可消解，参见 [39]。

11和意义变化论题一样，逻辑的规范性（The normativity of logic）问题本身也是逻辑哲学中的核心问题，值得独
立处理，尤其是如何构建合理的桥接原则来连接逻辑后承和信念调整有关综述可参见 [33, 34]。本文不就此问题展
开详细论证，就本文目的而言，只需要逻辑具有规范性力量这一最弱假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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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逻辑中的隐式与显式立场

在笔者看来，上述两种经典的论证策略虽然看似清晰、有力，然而却极大的依

赖语言哲学中的意义理论和形而上学中规范性理论12这种逻辑视角之外的哲学立

场和论证，要深入探讨其有效性会引领我们进入深奥且晦涩的哲学思辨讨论之中，

且只是一种逻辑之外的视角。从逻辑史的发展来看，我们其实可以梳理和发展出

一条更为有效的反驳多元论的内部论证策略，它不仅不需承担太多额外的哲学论

证负担，同时也更加忠实于逻辑自身的发展和演变。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区分范

本特姆（J. van Benthem）所说的逻辑中的两种立场：隐式立场与显式立场（implicit
and explicit stance，参见 [5]）。扩展经典逻辑或任何现有逻辑的一个主要路径是通
过引入表征新概念的新算子来丰富原有逻辑，同时保持对既有逻辑概念（比如联

结词和逻辑后承）的原有解释不变。模态逻辑便是一个熟悉的典型范例——它在

添加模态算子的同时，完全保留了命题逻辑的原貌，这种方法便可以称之为“显

式分析”。与之相对立的是发展路径是通过运用新概念来修正或深化对传统逻辑

联结词意义以及经典逻辑后承概念。这通常伴随着各种非标准语义学的创建和各

种不同于经典逻辑公理系统的非经典逻辑系统。在此种路径下，理论框架的丰富

性不是通过有关新引入的算子的新公理，而是体现在传统联结词和和逻辑后承等

推理模式的变化。若干经典法则会失效，而这往往有着强烈的哲学动机，也蕴含

着深刻的理论价值。直觉主义逻辑是这种范式的典范案例，新的例证至今仍在不

断涌现，这种方法可称为“隐性分析”。简言之，隐式系统会改变逻辑常项的传统

解释，有时甚至修正逻辑后承等核心概念；而显式系统则以保守扩展的方式，通过

新增词汇来丰富经典逻辑系统。隐式和显式立场是逻辑发展中互补的方法，可以

和谐共存，并不存在优劣之分，然而，如果仅仅只关注其中一种立场而忽略另一

种立场就很可能会得出一些存疑的哲学命题。如上所述，逻辑多元论最强烈的动

机和论证是基于存在多种非标准逻辑以及多种看似合理且正确逻辑后承关系，然

而这一哲学命题在显式立场的重构分析下就会面临巨大挑战。如范本特姆所言：

然而 [逻辑多元论]这一宏大结论实则建立在默认隐式方法论的前提
之上。通过动态显式重构分析，不同推理关系之间的竞争性便随之消解

——我们获得的是经典逻辑的若干兼容性扩展，而非相互竞争的系统。第

二种视角未必优于第一种，但其存在本身已足以动摇那些仅从单一立场

审视推理关系所得的武断结论。 （[5]，第 590页）

本文的核心论证即是基于上述洞见：看似支持不同逻辑后承关系的各种非经

典逻辑实则只是从逻辑中隐式立场的一种特定呈现，从显式立场看，它们都可以

12比如，塔耶尔（D. Tajer）就试图论证逻辑的规范性和逻辑多元论立场是兼容的，前者并不必然构成对多元论
的挑战。然而，这需要更细致且复杂的关于逻辑是如何起规范作用的分析，因而也依赖于关于规范性的特定的哲

学立场和阐释，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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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经典逻辑在增加新概念后的扩展，从而并不构成对经典逻辑后承关系的一

种挑战和竞争。更为关键的是，显式分析可以更清晰的揭示出非经典逻辑后承关

系的若干隐形特征，这些特征或许并不满足逻辑后承的特定核心属性，而这对 BR
的多元论主张会构成严重挑战。下一节中我们将以三个典型的非经典逻辑为例加

以说明，它们分别是抛弃了经典排中律的直觉主义逻辑，抛弃了经典二值原则的

三值逻辑和抛弃了经典爆炸原则的亚相容逻辑。

4 非经典逻辑的显式重构：三个案例

4.1 直觉主义逻辑

直觉主义逻辑（Intuitionistic Logic，后文简称 IL）是对由布劳威尔所开创的直
觉主义的逻辑刻画。直觉主义是一种关于数学的哲学主张，与逻辑主义、形式主

义、结构主义等学派并存，其核心主张有二：（a）反对经典非构造性存在证明，存
在断言的对象必须被构造出来；（b）反对数学对象与真理的柏拉图式实在论。根
据直觉主义，数学对象（比如数字）并没有独立于我们心灵的客观存在，而只是心

灵的构造之物。因此，经典的真概念必须被“数学验证”（mathematical verification）
所代替，验证最常见形式即数学证明。断言 P 在于拥有关于 P 的一个构造性证

明，断言 ¬P 则是能证伪 P，即 P 的证明是永远不可能的。13由于现今未解或不

可判定命题的存在，在直觉主义者看来，经典逻辑中的重言式 P ∨ ¬P 是不可断
定的，排中律的失效14也经常被认为是 IL区别于经典逻辑的标志性特征。任何放
弃排中律的逻辑系统都被称为弗完全逻辑（paracomplete logic），IL便是其中最有
名的代表。IL的公理系统最早由海丁提出（[16]），下面是一个常见的表述：

1. P → (Q→ P )

2. (P → (Q→ R)) → ((P → Q) → (P → R))

3. P ∧Q→ P

4. P ∧Q→ Q

5. P → (Q→ P ∧Q)

6. P → P ∨Q
7. Q→ P ∨Q
8. (P → R) → ((Q→ R) → (P ∨Q→ R))

9. ⊥ → P

13对逻辑联结词的这种直观解释即著名的 BHK（Brouwer-Heyting-Kolmogorov）解释，参见 [1]中 1.1节。
14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双重否定消去律，¬¬P → P，其无效性既可以用严格的形式语义证明，也可以从 BHK

解释说明，断言永远不能证伪 P（¬P）和断言 P 成立并不等价。



140 逻辑学研究 第 19卷第 1期 2026年

在 IL中，¬P 可由 P → ⊥定义，但是不同于经典逻辑，其联结词之间并不可
互相定义。从公理系统角度而言，IL是经典逻辑去掉排中律之后的子系统15。由

于对有效式和有效逻辑后承关系的不同界定16，IL通常被逻辑多元论者看成是一
种不同于经典逻辑但同样正确的弗完全逻辑。然而，从逻辑中隐式与显式立场的

角度来看，作为数学验证的逻辑 IL未必需要与经典逻辑对立。它同样可以在经典
逻辑框架内通过显式表达可证性陈述来描述。具体而言，通过扩展语言添加显式

的证明算子及相应的定义公理，我们可以从经典逻辑的角度来看待 IL，既不必从
断言的真理观转向证明观，也无需改变逻辑常项的含义或修改推理关系。以排中

律 P ∨ ¬P 为例，直觉主义者真正想否定的是：P 是可证的，或者 ¬P 是可证的，
即 2P ∨2¬P。这一点经典逻辑的支持者同样同意，拒斥这个断言并不影响排中
律的有效性，作为其示例的 2P ∨ ¬2P 依然有效。更一般的，若模态证明算子 2

遵循如下 S4公理：17

1. 2P → (2(P → Q) → 2Q)

2. 2P → P

3. 2P → 22P

那么我们可以将 IL中的公式翻译至 S4中：

• T (P ) = 2P，对任意的原子命题 P：P 有一个构造性证明。

• T (φ ∨ ψ) = 2T (φ) ∨2T (ψ)：至少一个析取支是可证的。

• T (φ ∧ ψ) = 2T (φ) ∧2T (ψ)：两个合取支都可证。

• T (φ → ψ) = 2(T (φ) → T (ψ))：可以证明：每个关于前件的证明都可以转

化为对后件的证明。

• T (¬φ) = 2¬T (φ)：可以证明，φ的构造性证明是不可能的。

在此翻译模式中，IL 中的排中律 P ∨ ¬P 和双重否定消去律 ¬¬P → P 分

别翻译为 2P ∨ 2¬2P 以及 2(2¬2¬P → 2P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如下重

要定理（[20]）：
Σ ⊢IL φ 当且仅当 T (Σ) ⊢S4 T (φ)

这一结果表明，虽然 IL看似揭示了一种不同于经典逻辑的逻辑后承关系，但
这并不是唯一的理解方式。一旦我们从显式的逻辑视角来看待 IL，它只不过是经
典逻辑在更丰富的语言系统下的扩展和延伸，而并不构成与经典逻辑后承关系合

法并存的另一种正确后承关系。可证性算子的引入及相应的公理规定清晰的表明

15特别需要注意的是，IL并非经典逻辑的片段，因为其联结词之间并不可互相定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IL的
表达力要比经典逻辑更强，详细说明参见 [6]，第 129页。

16由于 IL也是完全的，我们可以在等价的意义上谈论重言式/定理以及逻辑后承/可推导关系。
17哥德尔早在 1933年就发现了 IL的模态翻译可能性，他对可证性算子的规定恰好也和模态系统 S4对必然性算

子的规定相吻合，参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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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可以看作经典逻辑在构造性证明这个特定领域的应用。虽然从形式语义学的角
度看 IL后承关系是毫无争议的，但是，这种显式翻译的可能性会大大削弱 IL后
承关系作为正确的“逻辑后承”关系的合法性，因为它违背了 BR所规定的逻辑
后承核心特征之一“形式性”。形式性要求恰当的逻辑后承关系应该是领域中立

的，否则类似“苹果是红的，因此苹果是有颜色的”这种必然保真的推理会是有

效的逻辑推理。18因此，若想论证 IL后承关系是正确的“逻辑后承”的一个示例，
需要额外论证满足若干公理条件的可证性算子可应用于所有领域，或者说明它拥

有和其他逻辑常项一样的形式化特征，而这些都是 BR的论述中所缺乏的。

4.2 三值逻辑

三值逻辑（Three-Valued Logic）的建立可追溯至卢卡西维茨（J. Lukasiewicz），
是最早出现也是最为成熟的非经典逻辑之一，它拒斥经典逻辑中的二值原则（Prin-
ciple of Bivalence）：任何命题都非真既假。建立三值逻辑的哲学动机多重多样，比
如未来偶然事件（future contingents）、包含冲突信息的系统、无意义语句、悖论
性命题、模糊谓词的处理等等。19从形式上看，三值逻辑和经典命题逻辑的语言和

合式公式的定义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关于它们的语义解释和对逻辑后承关系

的定义。除了经典的“真”和“假”，三值逻辑还引入了第三值“未定”（通常用

u来表示）。以卢卡维茨三值逻辑20（后文简称 L3）为例，其关于逻辑联结词的语
义解释如下：

¬ t u f
f u t

∧ t u f
t t u f
u u u f
f f f f

∨ t u f
t t t t
u t u u
f t u f

→ t u f
t t u f
u t t u
f t t t

相应的，一个三元赋值 Val3即是一个从原子命题集到真值 {t, u, f}之间的函
数。给定逻辑联结词的赋值规则之后，我们便可以定义 L3中的有效式和逻辑后承
关系：

(a) L3中的公式 φ是有效的（记作 |=L3 φ），当且仅当对任意一个三元赋值 Val3，
φ都为真，即 Val3(φ)=t；

(b) L3中的公式集 Γ逻辑蕴涵 φ（记作 Γ |=L3 φ），即当且仅当对任意一个三元

赋值 Val3，如果 Γ中所有公式都为真，那么 φ也为真。

18或者也可以说，我们之所以不认为上述推理是逻辑有效的，因为其保真性是出于逻辑常项之外的其他词汇（此

处是颜色词汇）的特定性质所决定的。无论如何，要论证一个保真的推理能被称为“逻辑后承”，我们需要论证这

个推理适用于所有领域，或者这种保真性只依赖于公认的逻辑常项。
19有关三值以及多值逻辑的发展动机，详细可参见 [18]。
20相应于逻辑联结词不同的语义规定以及对指定值（Designated Value）的差异，可以生成多重三值逻辑系统，比

如强弱克里尼三值系统，我们这里以卢卡西维茨系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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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经典逻辑中的若干有效式在 L3中都不再成立，比如 p∨¬p，¬(p∧
¬p)。p→ q和 ¬p∨ q也不互相等价。此外，条件证明也不成立，从 p |=L3 q并不

能推出 |=L3 p → q，因为前者只要求在 p为真时 q也为真，但后者还额外要求在

p为 u时 q 也要为 u或 t。初看上去，L3似乎是一个和经典逻辑系统完全不同且
不兼容的新逻辑。然后，和 IL类似，我们可以显式的添加新算子至经典逻辑中，
从而将隐式视角下的 L3翻译至这个新的经典逻辑系统中，这三个算子是 Tp，Fp，

Up，其直观含义分别是 p是真/假/未定的。此翻译背后的核心思想在于：尽管语
句 p本身可能具有不确定性，但关于“该语句处于未定状态”这一元陈述本身却

是二值的——它非真即假，而绝不可能是未定的。不同于模态算子，这三个算子
都是真值函项算子，其语义表如下：

p Tp Up Fp

t t f f
u f t f
f f f t

事实上，上述三个算子可以在 L3中被定义出来：

(a) Tp := ¬(p→ ¬p)
(b) Up := (p→ ¬p) ∧ (¬p→ p)

(c) Fp := ¬(¬p→ p)

不难验证，定义项和被定义项是真值函项等价的。有关这三个新算子的公理

如下，其直观含义可从 L3对命题联结词的语义规定看出：

1. 否定：T¬p↔ Fp；U¬p↔ Up；F¬p↔ Tp

2. 合取：T (p∧ q) ↔ Tp∧Tq；U(p∧ q) ↔ (Up∧ (Tq∨Uq))∨ (Uq∧ (Tp∨Up))；
F (p ∧ q) ↔ Fp ∨ Fq

3. 析取：T (p∨q) ↔ Tp∨Tq；U(p∨q) ↔ (Up∧Fq)∨(Uq∧Fp)；F (p∨q) ↔ Fp∧Fq
4. 蕴涵：U(p→ q) ↔ (Tp∧Uq)∨ (Up∧Fq)；T (p→ q) ↔ Fp∨Tq∨ (Up∧Uq)；
F (p→ q) ↔ Tp ∧ Fq

此外，我们还需要添加一条三值公理：

5. 三值：对任意的 p，Tp ∨ Up ∨ Fp

我们将上述扩展语言和新增相应公理之后的系统称为 C3。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一个从 L3到 C3的一个很简单且自然的翻译：τ(φ) = T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

于 IL到 S4之间的递归式翻译，此处的翻译是一次性的。简单的翻译例子如下：

1. τ(¬p) = T¬p⇔ Fp

2. τ(p ∨ ¬p) = T (p ∨ ¬p) ⇔ Tp ∨ T¬p⇔ Tp ∨ 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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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τ(p→ p) = T (p→ p) ⇔ Fp ∨ Tq ∨ (Up ∧ Uq)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有如下定理：21

定理 4.1. φ是 L3中的重言式当且仅当 τ(φ)是 C3中的重言式，逻辑后承关系也
类似。即

|=L3 φ 当且仅当 |=C3 τ(φ)

Γ |=L3 φ 当且仅当 τ(Γ) |=C3 τ(φ)

也就是说，虽然 L3看似揭示了一种不同于经典逻辑的逻辑后承关系，但一旦
我们从显式的逻辑视角通过新增语言来理解它，它只不过是经典逻辑的一种扩展

和延伸，并不需要承诺任何与经典逻辑后承构成竞争性的新逻辑后承关系。新算

子（T/F/U）的引入及相应的公理规定清晰的表明 L3可以看作经典逻辑在某一特
定领域的应用。与 IL情况类似，从 L3到 C3的翻译可能性表明 L3实际上也不是
领域中立的，因而也无法满足界定逻辑后承的核心特征“形式性”。

4.3 亚相容逻辑

顾名思义，亚相容逻辑（paraconsistent logic）是一种允许矛盾和不一致命题
共存的逻辑，因此它通常被看作是修正了对经典矛盾律 ¬(p ∧ ¬p)解释的非经典
逻辑。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经典“爆炸原则”的失效。爆炸原则（EFQ, ex falso quod
libet）是经典逻辑中一条有效的推理规则：P 和 ¬P 逻辑蕴涵任意的结论Q。从哲

学动机上论证 EFQ不成立的主要理由22有二：相干性与悖论性。根据有效推理的

定义，经典逻辑承认前提与结论之间无需存在任何实质性关联的有效推理，EFQ
便是典型代表。然而，相干主义者认为有效推理必须在保真的同时也保留前提和

结论之间的联系。此外，对诸如说谎者语句等悖论式语句的处理也是亚相容逻辑

的发展动机之一，他们试图构造一个允许悖论存在但并不会推出所有语句的非平

凡系统。并非所有但确实有许多亚相容逻辑可以通过有穷真值表来刻画，最简单

的亚相容逻辑是普里斯特（G. Priest）发展的悖论逻辑 LP（Logic of Paradox，[23]）。
这是一种三值逻辑变体，其对第三个真值 u的解释并非“未定”，而是“既真又
假”。LP的真值表如下：

¬
t f
u u
f t

∧ t u f
t t u f
u u u f
f f f f

∨ t u f
t t t t
u t u u
f t u f

→ t u f
t t u f
u t u u
f t t t

21详细的证明过程可参见 [31]第三节。
22要发展允许不一致和矛盾情形的其他动机以及应用可参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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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LP和 L3真值表的唯一区别在于对蕴涵的不同规定，它将 L3中
u→ u = t规定为 u→ u = u。然而，LP与 L3真正重要的差异在于二者对真值的
不同规定。L3中，语句为真的方式只能是取值为 t，但由于 LP认定第三值 u“既真
又假”也是为真的方式之一23，LP中逻辑有效式和有效逻辑后承的定义与 L3截
然不同，因而也导致了 LP与 L3以及经典逻辑在有效式与逻辑后承方面的巨大差
异。具体而言，我们有如下定义：

(a) LP中的公式 φ是有效的（记作 |=LP φ），当且仅当对任意一个三元赋值 Val3，
φ都为真，即 Val3(φ)=t或 u。

(b) LP中的公式集 Σ逻辑蕴涵 φ（记作 Σ |=LP φ），即当且仅当对任意一个三元

赋值 Val3，如果 Σ中所有公式都为真（取值为 t或 u），那么 φ也为真（取

值为 t或 u）。

一方面，虽然 LP 的逻辑有效式与经典逻辑完全一致24，但许多有效的经典

逻辑后承关系在 LP 中却会失效。例如，爆炸原则 EFQ：P ∧ ¬P ̸|=LP Q，只要

P , Q分别取值为 u和 f。此外，析取三段论（Disjunctive Syllogism）也不再有效：
P ∨Q,¬P ̸|=LP Q，只要 P , Q分别取值为 u和 f。由此，LP也被看作是一个和经
典逻辑系统完全不同且不兼容的新逻辑。然而，类似于将 L3翻译至 C3中的策略，
我们同样可以将 LP翻译至添加了三个命题算子 T /U /F 和相应公理之后的经典逻
辑系统 D3中。25然而，由于 LP对语句为真的规定不同于 L3，我们的翻译模式也
要相应的从 τ(φ) = Tφ调整为 τ(φ) = Tφ ∨ Uφ。依照相同的证明策略，我们有
如下事实：26

∆ |=LP φ 当且仅当 τ(∆) |=D3 τ(φ)

与 L3的情况类似，虽然 LP看似表达了一种不同于经典逻辑的逻辑后承关系，一
旦我们从显式的逻辑视角通过恰当的新语言来理解它，它也可以看作是经典逻辑

的一种扩展和延伸。新算子（T/F/U）及对应的公理的引入和规定表明 LP也不是
领域中立的，无法满足界定逻辑后承的核心特征“形式性”，因而并不构成一种新

的正确的逻辑后承关系。

23因此，支持 LP背后的这一哲学立场被称为“双面真理论”（Dialethesim）。
24从真值表很容易论证这一点：任何一个使得 φ为假的二元赋值同时也是 φ的一个三元赋值，使得 φ为假的

三元赋值也可以转换为一个二元赋值，只要将其中的赋值为 u的所有原子命题替换为 t。
25由于 LP 和 L3 的真值表几乎一致，对这三个算子的公理化规定也几乎相同，唯一需要修改的是蕴涵算子。

T (p → q) ↔ Fp ∨ Tq；U(p → q) ↔ (Tp ∧ Uq) ∨ (Up ∧ Fq) ∨ (Up ∧ Uq)；F (p → q) ↔ Tp ∧ Fq。
26详细证明请参见 [31]，第 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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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作为对当代逻辑发展的某种事实性描述，逻辑多元论具有非常直观的理论动

机，其天然的宽容态度对逻辑学的发展也有着强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要论证这种直观想法能成为一种站得住脚的哲学立场却并非易事，这一点

从我们对当代最有名的代表 BR版本的多元论的考察中就可以看出。任何一种通
过形式语义学定义而来的后承关系若想被称为恰当且正确的“逻辑后承”，它必

须满足若干重要的约束条件，比如 BR规定的必然性、规范性、形式性等。一方
面，我们可以质疑这些约束是否太弱，以至于由此得出的多元论主张太过轻率而

微不足道。在其富有洞见的评论中，帕索（A. Paseau）就指出 BR多元论的主要
问题在于“他们似乎已将逻辑后承的稳定内核剔除殆尽，抽离了其诸多关键构成

要素”。27（[21]，第 393页）另一方面，本文的前述案例分析也进一步表明，即便
只考虑 BR所提及的这几个有限的核心约束，其论证也依旧是不充分的。各种不
同的非经典逻辑看似提出了合理且正确的逻辑后承关系，然而这只是从特定的隐

式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若从显式立场我们可以对各种非经典逻辑进行重构分析，

获得的便是经典逻辑的自然扩展和应用。28也就是说，存在一种自然的理解方式，

使得非经典逻辑不必被理解为竞争性的后承关系。更关键的是，这些扩展揭示出

非经典逻辑可以被看作是经典逻辑在特定领域的应用，从而缺乏“逻辑后承”所

要求的形式化核心特征。29如上所述，从单纯构建形式系统的逻辑角度而言，显

式立场未必优于隐式立场，但其存在本身已足以动摇那些仅从单一立场审视推理

关系所得的武断哲学结论。从显式立场的角度看，BR 的多元论实则只是一种领
域相关的局部多元论（local pluralism），全局意义下的逻辑多元论（global logical
pluralism）这一宏大的哲学命题若想成立，还需要更多更强大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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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nking Logical Pluralism—Perspectives from
Implicit and Explicit Stances in Logic

Long Chen

Abstract

Logical pluralism is a philosophical thesis concerning logic that asserts the exis-
tence of multiple distinct yet genuine and correct logical consequence relations.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non-classical logical systems alongside classical logic appears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this thesis, with Beall and Restall’s version being the most
influential current formulation. The main criticisms against logical pluralism stem from
the meaning-variance thesis and the normativity of logic. However, inspired by van
Benthem’s methodological distinction between implicit and explicit stances in logic,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and seek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argu-
ment for logical pluralism is only apparent, if not misleading. Competing non-classical
consequence relations disappear whenever an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into extensions of
classical logic is available. We illustrate the situation by considering three major non-
classical logics: intuitionistic logic, three-valued logics and paraconsistent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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